海政字〔2022〕126号
关于印发《海阳镇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改善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村：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县关于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省、市、县有关要求，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改善行动。现将《海阳镇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改善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阳镇人民政府
                               2022年8月3日
海阳镇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改善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入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面做好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快改善广大农民群众卫生习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以“时时放心不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为民情怀，确保专项整治改善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二、整治改善内容及标准
（一）整治改善范围：专项整治改善行动范围是在全镇农村地区全面开展。
（二）整治改善对象：专项整治改善行动对象是面向所有农村常住农户，重点是脱贫户、监测户、特困供养对象和低保户等四类农户，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或老弱病残人员较多的农村重点群体等。
（三）整治改善标准：
1、整治公共空间，要实现“四治两完善”。即：村域范围内垃圾（包括陈年垃圾）得到有效治理、村内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现象得到有效治理、村内河塘沟渠黑臭水体得到有效治理、农村改厕不能用不好用问题得到有效治理；村内日常保洁长效机制不断完善、村民参与村庄整治奖惩机制不断完善。
2、整治农户庭院，要实现“四净两规范”。即：农户院内是否干净（地面干净、无乱堆乱放等）、室内（居室、厨房、仓房等）是否干净（地面干净、摆放整齐等）、厕所是否干净（无臭味、厕具清洁等）、房前屋后是否平整干净（无乱堆乱放等）；生产生活用具摆放是否规范（堆放整齐、地面整洁等）、畜禽养殖管理是否规范（无人畜合居、畜禽圈养、地面无粪污等）。
3、改善个人习惯，要实现“四勤两参与”。即：农民是否勤洗澡、是否勤换衣，是否勤打扫、是否勤收拾；农民群众是否主动积极参与村庄自治、是否主动积极参与环境整治。
三、工作步骤
专项整治改善行动从2022年7月开始，到2022年12月底前基本完成。
（一）培训动员阶段（7月14日前完成）。由镇乡村建设办制定实施方案，对镇村干部开展业务培训，加强业务指导。各村要成立专班、明确包保责任制、加大培训和动员力度，确保工作责任落实、工作任务明确、整治改善要点掌握。
（二）全面排查阶段（7月底前完成）。按照“镇包村、村包组、干部包户”的要求，全面开展排查，要做到“庄庄到、户户查”。
（三）集中整治阶段（8月底前完成）。根据排查的问题制定四项清单，做到“一户一方案”，分户制定“问题、任务、标准、责任”四项清单，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能够立行立改的要现场整改，突出问题难以整改要在9月上旬前完成整改，需要长期坚持的要建立长效帮助措施。
（四）验收销号阶段（9月上旬前完成）。对照“一户一方案”，镇级进行逐户验收销号，做到“谁包保、谁验收、谁负责”。各村要坚持完成一户（处）、验收一户（处），及时销号。县包保单位对各乡验收销号情况进行全覆盖复核，对整治不到位的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做好省市全面复核验收的准备工作。
（五）巩固提高阶段（12月底前完成）。镇村在专项排查和集中整治基础上，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进一步巩固专项整治成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逐级压实责任。镇村两级成立专班，负责组织入户排查、建立完善清单台账、整改落实有关工作，村级做好具体工作落实配合工作。对排查出来的重点农户，要建立镇、村、帮扶干部“三级干部包保服务”机制，坚持“谁排查、谁签字、谁负责”。
（二）完善政策保障，加大资金投入。要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认真开展“三大革命”“三大行动”，制定年度工作目标，在用地指标、简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审批和招投标程序、用水用电减免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要统筹工作经费，将年初农村人居环境投入预算资金用于全镇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活动。不增加基层新的债务和农民负担。各村要量力而行，充分发动群众，尊重群众意愿，不搞运动。在工作中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决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三）强化宣传引导，注重综合施策。各村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动宣传工作，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开展“爱卫生讲文明新时代新村民”活动，促进农民转变思想观念、实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要将人居环境的要求，纳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和村规民约。要发挥团委、妇联等的职能作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要发挥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普及环境卫生和健康知识。持续推进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开展卫生创建和文明村镇、文明户建设。积极开展清洁卫生户、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评选，推行环境卫生红黑榜、积分制等活动。
（四）强化督查调度，逐级全面验收。专项整治改善行动纳入环境整治月考评中。专项行动期间，适时召开专项调度会议，对问题排查整治结果进行全面验收复核，确保户户过关。
